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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糾  正  案 
＊＊＊＊＊＊＊＊＊＊＊＊＊＊＊＊＊ 

一、本院內政及族群、財政及經濟委

員會為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於

87 年間辦理觀音區重測前崙坪段

726 建號等 12 棟連棟建物之基地

及建物測量作業失諸草率，致陳

訴人等按法定程序申請建築並信

賴政府之審照及測量確認無越界

建築，且合法登記產權之 12 棟建

物，嗣遭法院於 96 年間判決越界

建築，並續經執行拆除或被迫以

占用地協議分割買賣等方式解決

越界紛爭，因而造成其財產權益

嚴重受損並飽受訟累，確有違失

，爰依法提案糾正 

監察院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29 日 

發文字號：院台內字第 1111930135 號 

 

主旨：公告糾正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於

87 年間，辦理觀音區重測前崙坪段

726 建號等 12 筆連棟建物之基地及

建物測量作業草率，致陳訴人等依法

定程序申請建築且合法登記之建物，

遭法院於 96 年間判決越界建築，造

成其權益受損並飽受訟累等情，確有

違失案。  

依據：111 年 3 月 15 日本院內政及族群、

財政及經濟委員會第 6 屆第 21 次聯

席會議決議及監察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規定。  

公告事項：糾正案文 1 份。 

 

糾正案文 

壹、被糾正機關：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  

貳、案由：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於 87 年

間辦理觀音區重測前崙坪段 726 建號等

12 棟連棟建物之基地及建物測量作業

失諸草率，致陳訴人等按法定程序申請

建築並信賴政府之審照及測量確認無越

界建築，且合法登記產權之 12 棟建物

，嗣遭法院於 96 年間判決越界建築，

並續經執行拆除或被迫以占用地協議分

割買賣等方式解決越界紛爭，因而造成

其財產權益嚴重受損並飽受訟累，確有

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據訴，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於民國（

下同）87 年 2 月 16 日在執行 87 中地

二丈第 155 號有關觀音區重測前崙坪段

337－17 地號等土地鑑界案時，因誤植

界標而偏移地籍圖 5 米餘，致陳訴人等

依鑑界結果起造並合法登記產權之崙坪

段 726 建號等 12 棟連棟建物，嗣遭法

院判決越界建築並應拆屋還地，而權益

受損至鉅等情。  

案經本院向桃園市政府、內政部及所屬

國土測繪中心、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

稱國產署）北區分署及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下稱桃園地院）函詢並調閱卷證資

料（註 1）；於 110 年 8 月 23 日邀集

桃園市政府（由李憲明副市長率員出席

）、內政部地政司（由王成機司長率員

出席）、內政部營建署（由陳繼鳴副署

長率員出席）及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由邱立中課長率員出席）派員會同履勘

現場，以及聽取簡報並進行相關事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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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另再於 110 年 10 月 21 日詢問桃

園市政府地政局（由黃建華副局長率員

出席）、前中壢地政事務所測量員鍾○

○（承辦本案土地鑑界及建物測量之測

量員，已退休）、陳訴人梁○○及本案

建物設計監造建築師事務所業務負責人

員楊○○等相關人員。  

經調查發現，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於

87 年間辦理觀音區重測前崙坪段 726

建號等 12 棟連棟建物之基地及建物測

量作業失諸草率，致陳訴人等按法定程

序申請建築並信賴政府之審照及測量確

認無越界建築，且合法登記產權之 12

棟建物，嗣遭法院於 96 年間判決越界

建築，並續經執行拆除或被迫以占用地

協議分割買賣等方式解決越界紛爭，因

而造成其財產權益嚴重受損並飽受訟累

，確有違失，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

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坐落桃園市觀音區重測前崙坪段 337

－17 地號等土地上之 726 建號等 12

棟連棟建物，乃係陳訴人等起造人於

取得建造執照並向中壢地政事務所申

請於 87 年 2 月 16 日「實地」鑑界複

丈據以開工建築，嗣完工並取得使用

執照後，遞經該所於 87 年 11 月 24

日「實地」辦理建物第一次測量確認

無越界情事，始於同年 12 月 17 日辦

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然嗣卻遭

法院於 96 年 11 月 20 日判決越界建

築，並續遭執行拆除或被迫以占用地

協議分割買賣等方式解決越界紛爭。

經查中壢地政事務所保存之 87 年 2

月 16 日複丈原圖記載本案建築基地

南側面臨條狀未登記地為「道」，並

以 6 號及 5 號木樁為建築基地與南側

「道」土地之界址，另查該所 87 年

11 月 24 日實施建物第一次測量之測

量原圖，基地前之未登記地仍註記為

「道」，且無越界建築之記載，足證

測量人員於 87 年 2 月 16 日鑑界測量

時即測定現況道路非屬本案基地，陳

訴人所陳依指示之界址建築應屬有據

；雖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於 96 年 8

月 17 日經法院囑託檢測後，認定本

案建築物有越界建築之情事，但越界

建築之責任顯難歸屬於陳訴人及後續

購屋之善意第三人，從而中壢地政事

務所因測量作業草率，造成陳訴人等

財產權益嚴重受損，並飽受訟累，確

有違失。  

(一) 本案坐落桃園市觀音區重測前（下

同）崙坪段 337－17、337－16、

337－5、337－6、337－7、337－8

、 337－ 9、 337－ 10、 337－ 11、

337－12、337－13 及 337－14 地

號等 12 筆土地（註 2）（重測前

舊地籍圖如圖 1 所示）上之崙坪段

726（簡稱編號 1 建物）、727（編

號 2 建物）、728（編號 3 建物）

、729（編號 4 建物）、725（編號

5 建物）、731（編號 6 建物）、

733（編號 7 建物）、734（編號 8

建物）、730（編號 9 建物）、735

（編號 10 建物）、736（編號 11

建物）及 737 建號（編號 12 建物

）等 12 棟連棟建物，前經起造人

即陳訴人梁○○（起造 1 號建物，

基地為 337－17 地號）、羅○○（

起造 2 號建物，基地為 337－16 地

號）2 人，以及○○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註 3）（起造 3 至 12 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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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基地為 337－5 至 337－14 等

10 筆地號），向原觀音鄉公所申

請取得 86 年 12 月 26 日（86）桃

觀鄉建造字第 143、 142、 132、

133、134、135、136、137、138、

139、140 及 141 號等 12 件建造執

照（如圖 2 建物位置示意圖及圖 3

建物配置圖所示），並於開工前，

先經陳訴人梁○○向中壢地政事務

所申請於 87 年 2 月 16 日「實地」

辦理上開崙坪段 337－17 地號等

12 筆土地鑑界複丈，經該所實地

測量並埋設木樁 10 支後，提出 87

年中地二丈字第 155 號土地複丈成

果圖（如圖 4 及圖 4－1 鑑界複丈

原圖所示）。  

(二) 嗣本案 12 棟建物完工，經原觀音

鄉公所核發 87 年 11 月 7 日觀鄉建

使照字第 160、159、149、150、

151、152、153、154、155、156、

157 及 158 號等 12 件使用執照後

，陳訴人等乃向中壢地政事務所申

請於 87 年 11 月 24 日「實地」測

量並完成建物測量成果圖，確認無

越界情事（如圖 3 建物測量成果圖

及圖 5、圖 5－1 建物測量原圖所

示），始於同年 12 月 17 日辦竣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以上 87 年

2 月 16 日鑑界複丈及 87 年 11 月

24 日建物第一次測量，均係由測

量員鍾○○（註 4）承辦）。

 

 
圖 1 崙坪段 337－17 地號等土地重測前舊地籍圖（註 5）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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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崙坪段 337－17 地號等土地請照興建 12 棟建物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原圖）、監察院（後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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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崙坪段 337－17 地號等土地 87 年 2 月 16 日鑑界複丈原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  

 

 
圖 4－1 崙坪段 337－17 等地號土地 87 年 2 月 16 日鑑界複丈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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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崙坪段 337－17 地號等地上建物 87 年 11 月 24 日建物測量原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  

 

 

圖 5－1 崙坪段 337－17 等地號上建物測量原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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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嗣 96 年間，登記為陳訴人所有之

本案崙坪段 337－17 地號（重測後

為大湖段 280 地號）上之 726 建號

建物（即編號 1 號建物）遭毗鄰崙

坪段 337－3 地號（重測後為大湖

段 279 地號）土地所有權人訴請桃

園地院確認兩筆土地間之界址，案

經該院囑託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改制前為內政部土地測量局）鑑測

上開崙坪段 337－3、337－17 地號

等土地界址，經該中心於 96 年 8

月 17 日上午會同法官及兩造當事

人實地勘查鑑測後（鑑測原圖如圖

6 所示），以該中心 96 年 10 月 2

日測籍字第 0960009430 號函復鑑

定書圖（鑑定圖如圖 7 所示）。經

據該中心鑑測結果，發現本案原應

在崙坪段 337－17 地號範圍內之崙

坪段 726 建號建物（即編號 1 建物

），竟逾越崙坪段 337－3 地號土

地；另發現當地地籍圖相對於道路

等土地使用現況，有向東南側偏移

約 5 公尺之圖地不符情形（如圖 8

至圖 10 所示）。案經本院詢據內

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表示：「（該中

心）以系爭土地為中心，施測約

150 公尺方圓範圍（面積約計 10

公頃）之現況後，套合地籍圖據以

研判系爭經界位置，惟發現系爭崙

坪段 337－17 地號土地上建物有逾

越同段 337－3 地號土地之情事。

另因崙坪段 337－5 地號等建物為

中壢地政事務所已登記之合法建物

，若假設上開 12 棟建物均建築於

建物登記謄本所載之地號土地上時

，重新套合地籍圖後，發現除系爭

土地建物面臨之部分道路與地籍圖

經界線吻合外，其餘鄰近使用現況

均與地籍圖經界線均不相符，故本

中心鑑測人員依上開資料推斷，中

壢地政事務所疑似以建物面臨之道

路為可靠現況，據以辦理鑑界複丈

作業，致使建物起造後，產生逾越

使用鄰地之情事，故本中心鑑測成

果與該所鑑界成果不相符……。」  

(四) 前揭確認界址之訴，嗣經桃園地院

中壢簡易庭引據前揭內政部國土測

繪中心鑑測結果，以 96 年 11 月

20 日 96 年度壢簡字第 1001 號判

決：「確認原告所有坐落桃園縣觀

音鄉崙坪段 337－3 地號土地與被

告（即本案陳訴人）所有坐落同段

337－17 地號土地之界址，為如附

圖（即圖 7－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鑑定圖）所示 D2、D1、F1、L1、

S 連接實線」（依該界址，重測前

崙坪段 337－17 地號上之崙坪段

726 建號建物已逾越崙坪段 337－3

地號土地），判決理由略以：「

……本院經原告聲請囑託內政部土

地測量局派員會同兩造到場履勘鑑

測，就兩造土地經界線勘測，並就

被告建物如有占用原告土地測繪面

積及範圍，經由該局人員以精密電

子測距經緯儀在上開 2 筆土地附近

周圍布設圖根點，施測圖根測量，

並經計算檢核閉合後，作為該測區

之控制點，然後以各圖根點為基點

，分別施測上開 2 筆土地附近界址

點，並計算其坐標值輸入電腦，以

自動繪圖儀展繪於鑑測原圖上（同

重測後地籍圖比例尺：1／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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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依據中壢地政事務所保管之

地籍圖、圖解地籍圖數值化成果、

歷年複丈圖等，展繪本案有關土地

經界線，與前項成果核對後測定於

鑑測原圖上，作成鑑定圖。鑑定結

果認：鑑定圖示之 D2、D1、F1、

L1、S 連接實線係原告土地與被告

土地間地籍圖經界線。另被告所有

主體建物占用原告土地位置亦如同

圖之紅色連接虛線等語。此有該局

96 年 10 月 2 日 測 籍 字 第

0960009430 號函附之鑑定書、鑑

定圖在卷可稽……。」

 

 
圖 6 崙坪段 337－17 地號等土地 96 年 8 月 17 日鑑測原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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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崙坪段 337－17 地號等土地 96 年 8 月 17 日鑑定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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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崙坪段 337－17 地號等土地 96 年鑑測發現圖地不符示意圖(一)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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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嗣崙坪段 337－3 地號土地所有權

人獲前揭勝訴判決後，於 97 年間

訴請編號 1、編號 3、編號 4、編

號 5 及編號 6 等 5 棟建物權利人返

還土地，經 98 年 4 月 20 日桃園地

院 97 年訴字第 1149 號民事判決被

告（5 人）敗訴（如圖 11 所示）

，並應拆除占用鄰地之建物及將土

地返還（被告嗣經上訴遭駁回）。

其中編號 1 號建物（即崙坪段 726

建號建物）部分，嗣再經 337－3

地號土地（100 年重測後為大湖段

279 地號）後續承購人（101 年承

購）於 101 年間訴請拆屋還地，經

102 年 11 月 25 日桃園地院中壢簡

易庭 101 年度壢簡字第 189 號判決

後，遞經 106 年 9 月 4 日桃園地院

103 年度簡上字第 17 號判決陳訴

人應將占用部分之建物拆除並返還

土地（判決書附圖如圖 12 所示）

（註 6）。上開編號 1 號建物應拆

屋還地部分，嗣於 107 年 11 月 12

日下午經強制執行拆除（桃園地院

106 年度司執字第 81050 號強制執

行案參照，拆除照片如圖 13 所示

）。至於編號 3、4、5、6 號建物

，占用 337－3 地號；編號 3、4、

5、6、7、8 號建物，占用崙坪段

337－17 地號；編號 8、9、10、11

、12 號建物，占用 337－16 地號

，其各占用部分，另經以占用地協

議分割並買賣等方式解決越界紛爭

（如圖 14 及圖 15 所示）。基上，

陳訴人等原起造人及後續購屋人之

權益實受損至鉅，並飽受訟累。  

(六) 經查中壢地政事務所前於 87 年 2

月 16 日「實地」辦理本案崙坪段

337－17 地號等 12 筆土地鑑界複

丈時，竟疏未發現上開圖地偏移情

形；於建物完工後之 87 年 11 月

24 日「實地」辦理建物測量時，

更未發現該等土地上之本案崙坪段

726 建號建物等 12 棟建物均已越

界建築，而繪製出錯誤之建物測量

成果圖，亦即於建物測量成果圖將

該等已越界之 12 棟建物仍錯誤測

繪於上開 12 筆土地範圍內（測量

成果圖均顯示無越界情事），以致

於陳訴人等起造人及後續購屋人未

能即時獲悉建物越界建築情事。詢

據桃園市政府及所屬中壢地政事務

所相關人員坦承：「當時建物位置

圖須實測，當時可能信賴竣工圖而

以小範圍施測」、「彼時適用法令

為內政部 85 年 1 月 10 日台（85）

內地字第 8573141 號函訂頒『簡化

建物第一次測量作業要點』規定，

建物帄面圖及建物面積得依起造人

所附之使用執照及其竣工帄面圖等

資料辦理轉繪計算，建物位置圖則

至實地測繪。中壢地政事務所測量

人員辦理本案之建物帄面圖繪製與

建物面積計算確按規定依原觀音鄉

公所核發之使用執照與竣工帄面圖

轉繪計算，另建物位置圖測繪部分

經調閱 87 年建物測量案所歸檔保

存圖資顯示，測量人員確有至實地

就本案建物四至現況範圍辦理測繪

（測量日期：87 年 11 月 24 日）

，惟並未就地籍與建物關係予以測

繪確認而未發現建物坐落位置有誤

，致生建物第一次測量成果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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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發生錯誤情事。該所分析肇因係

該建物第一次測量案件已檢附使用

執照及竣工帄面圖等資料，承辦測

量員信任竣工帄面圖內之地籍配置

圖所繪製地籍與建物之關係並據以

作為建物位置圖之繪製，導致本案

建物第一次測量成果發生錯誤情事

」、「中壢所 87 年 11 月間辦理本

案建物第一次測量作業，建物位置

圖實測成果確與實地不符。」足見

中壢地政事務所辦理本案地籍測量

業務失諸草率。  

(七) 再查中壢地政事務所於 87 年 11 月

24 日辦理本案觀音區重測前崙坪

段 337－17 地號等土地上之 726 建

號等 12 棟建物「實地」測量結果

有誤，致未及時發現該等建物越界

建築而率予登載於地籍圖簿，其違

失情節已臻明確，並經坦承如前述

在案。至於中歷地政事務所 87 年

2 月 16 日辦理本案重測前崙坪段

337－17 地號等土地鑑界複丈是否

正確無誤？亦即案內 6 號界標，是

否如同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96 年

8 月 17 日鑑測結果，係測釘於道

路及水溝南側，乃屬本案越界建築

責任歸屬之核心事項。  

(八) 詢據桃園市政府表示，本案建物越

界建築係肇因陳訴人等未按中壢地

政事務所 87 年 2 月 16 日鑑界複丈

所測釘之正確樁位進行建築所致（

該府主張當時鑑界複丈結果與嗣後

國土測繪中心 96 年 8 月 17 日之鑑

測結果相符，亦即其中編號 6 號界

標係測釘於現況道路及水溝南側）

；又稱：「中壢所 87 年鑑界案所

測量之可靠界址點與內政部國土測

繪中心測量之可靠界址點部分相同

，雖中壢所 87 年鑑界案所施測範

圍小於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施測範

圍，然據雙方施測相同之可靠界址

點套繪研判（如圖 16 所示），中

壢所鑑界成果與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鑑定成果相近，故本案中壢所

87 年 2 月 16 日之鑑界成果並無錯

誤」（本院按：二機關所測之可靠

界址測點縱使相近，仍不足以證明

測量結果即相同，況本案土地西側

並無相近之參考測點）、「(四)本

案既經檢視 87 年系爭土地鑑界複

丈原圖並確認所測取之可靠界址及

參考點，並無套繪系爭土地南側現

況道路為界情形，則陳訴人陳為中

壢所以現況馬路當成界址辦理鑑界

云云，顯為其推測之意」；復經本

院詢據原承辦測量員鍾○○表示：

「（當時）中壢地政事務所工作量

，每日排訂上、下午各一件土地鑑

界，土地分割（包括連件）常有幾

十至上百件，建物第一次測量案，

自行抽空施測，扣除國定假日、休

假日，1 年承辦約 500 件案以上，

因工作量超負荷，經常需要下班後

留在辦公室或工作帶回家加班整理

內業……」，並表示本案因實隔久

遠，已不記得 87 年 2 月 16 日鑑界

複丈及 87 年 11 月 24 日建物測量

之實地測量過程等語。  

(九) 然據陳訴人及本案建物設計監造之

建築師事務所人員楊○○（註 7）

堅稱，渠等二人於鑑界時均有到場

；當時測量員並未發現道路與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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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不符；並將其中之 6 號樁及 5 號

樁測釘於水溝北側約 4 至 5 公尺之

鄰路位置（亦即測釘於道路北側）

；且「本案均依鑑界結果放樣施工

，本人（即楊○○）在放樣時在場

」、「本案均按規定申報開工、放

樣及勘驗」等語。  

(十) 經查中壢地政事務所 87 年 2 月 16

日辦理本案重測前崙坪段 337－17

地號等土地鑑界複丈時，已於複丈

圖（如前揭圖 4 及圖 4－1 參照）

將該等土地南側未登記土地明確登

載為「道」（該筆土地係迨至 98

年 4 月 23 日始經第一次登記為崙

評段 337－21 地號，於 100 年重測

完成前之舊地籍圖上並無地號及「

道」等相關記載），並將 6 號樁位

標示為 337－17 地號等土地與南側

未登記「道」土地間之界址，足證

該所當時應係在未發現當地圖地偏

移之情況下（地籍圖相對於實地向

東南偏移），誤於實地將 6 號界標

測釘在現況道路北側，並以其為

337－17 地號等土地之南側界址（

按現況道路實際上係穿越本案 337

－17 地號等土地）；況經檢視該

所同一承辦測量員於僅隔 9 個月之

87 年 11 月 24 日辦理地上 12 棟完

工建物測量時，竟未發現該等建物

實際上係自道路北側臨路位置（6

號樁位置）起造，因而建物後側已

明顯越界情事（所爭執之 6 號位置

相距約 5 公尺餘，且間隔道路及水

溝，其差異明顯可見），實屬矛盾

；且 87 年 2 月 16 日鑑界複丈如確

將 6 號樁位正確測釘於道路及水溝

南側，則陳訴人等全然不顧越界建

築之後果而執意不按該樁位建築，

亦有違常情。從而中壢地政事務所

堅稱本案 87 年 2 月 16 日土地鑑界

複丈正確無誤，係將 6 號界標測釘

於現況道路及水溝南側，並不可採

（當時應係測釘在道路北側），縱

該錯誤之鑑界結果係因受限於人力

、資源等因素而無法擴大測量所致

，亦應虛心坦承錯誤，然該所卻一

味要求缺乏地籍測量專業技術與資

源之陳訴人「應負舉證責任，否則

空言主張，自屬無據」，均顯失公

帄並有不當。  

(十一)綜上，坐落桃園市觀音區重測前

崙坪段 337－17 地號等土地上之

726 建號等 12 棟連棟建物，乃係

陳訴人等起造人依建築管理及建物

測量與登記法定程序，先於 86 年

12 月 26 日獲核發建造執照，並向

中壢地政事務所申請於 87 年 2 月

16 日「實地」鑑界複丈據以開工

建築，嗣完工並取得 87 年 11 月 7

日核發之使用執照後，遞經該所於

87 年 11 月 24 日「實地」辦理建

物第一次測量確認無越界情事，始

於同年 12 月 17 日辦竣建物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然該等按法定程序申

請建築並信賴政府之審照及測量結

果而合法登記產權之建物，嗣卻經

法院囑託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於

96 年 8 月 17 日鑑測後旋於同年 11

月 20 日判決越界建築，並續遭執

行拆除或被迫以占用地協議分割買

賣等方式解決越界紛爭。經查中壢

地政事務所保存之 87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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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丈原圖記載本案建築基地南側面

臨條狀未登記地為「道」，並以 6

號及 5 號木樁為建築基地與南側「

道」土地之界址，另查該所 87 年

11 月 24 日實施建物第一次測量之

測量原圖，基地前之未登記地仍註

記為「道」，且無越界建築之記載

，足證測量人員於 87 年 2 月 16 日

鑑界測量時即測定現況道路非屬本

案基地，陳訴人所陳依指示之界址

建築應屬有據；雖內政部國土測繪

中心於 96 年 8 月 17 日經法院囑託

檢測後，認定本案建築物有越界建

築之情事，但越界建築之責任顯難

歸屬於陳訴人及後續購屋之善意第

三人，從而中壢地政事務所因測量

作業草率，造成陳訴人等財產權益

嚴重受損，並飽受訟累，確有違

失。

 

 

圖 11 桃園地院 97 年度訴字第 1149 號判決附圖  

（中壢地政事務所 97 年 12 月 26 日複丈成果圖） 

資料來源：桃園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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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桃園地院 103 年度簡上字第 17 號判決附圖 

（中壢地政事務所 101 年 5 月 25 日複丈成果圖） 

資料來源：桃園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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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崙坪段 726 建號建物越界建築後續拆除照片（資料來源：桃園地院（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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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層地政機關因早期囿於人力、物力

資源等限制，於辦理地籍測量業務原

有其侷限性，加以如係在未能及時辦

理地籍圖重測區域而以舊地籍圖辦理

測量，亦潛藏有測量錯誤或未能適時

發現圖地不符之風險，從而如發生地

籍測量錯誤情形，除明顯係屬應注意

而未注意者之外，固不宜一味苛責測

量人員，然鑑於人民所信賴之地籍測

量成果，其正確與否攸關人民財產權

保障至鉅，則地籍測量錯誤縱係源自

上開因素致人民權利受有損害者，地

政機關仍應概括承受過失責任，給予

被害人民獲得應有賠償之機會。本案

中壢地政事務所刻意以本案「鑑定後

發給複丈成果圖，無非係鑑定人員表

示土地界址所在之專業意見，供為參

據而已」、「土地複丈圖及地籍圖地

籍線並無變動，鑑界結果不會造成土

地所有權受有損失」、「測量人員辦

理圖解法地籍圖鑑界之測量結果會因

測量人員個人套圖見解不同而異，並

無故意或過失」等理由，詴圖掩飾其

實地鑑釘樁位錯誤之疏失，進而率予

拒絕陳訴人所提國家賠償之請求，致

其無端承受政府機關錯誤行政行為之

後果卻求助無門，財產權益因而嚴重

受損，實與憲法第 15 條及第 24 條有

關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以及人民就

其所受損害有權向國家請求賠償之規

定意旨未符，核有不當。 

(一) 按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公務員

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被

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得依法律向國

家請求賠償，乃憲法第 15 條及第

24 條所明文規定之人民基本權利

。次按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規

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

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

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

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

另司法院釋字第 469 號解釋亦揭示

：「法律規定之內容非僅屬授予國

家機關推行公共事務之權限，而其

目的係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及財

產等法益，且法律對主管機關應執

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事項規定明確

，該管機關公務員依此規定對可得

特定之人所負作為義務已無不作為

之裁量餘地，猶因故意或過失怠於

執行職務，致特定人之自由或權利

遭受損害，被害人得依國家賠償法

第 2 條第 2 項後段，向國家請求損

害賠償。」、「凡公務員職務上之

行為符合：行使公權力、有故意或

過失、行為違法、特定人自由或權

利所受損害與違法行為間具相當因

果關係之要件，而非純屬天然災害

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被害人即

得分就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依

上開法條前段或後段請求國家賠償

。」 

(二) 次按臺灣地區之地籍原圖於第二次

世界大戰時炸毀，目前各地政事務

所使用之地籍圖，係日據時期依據

地籍原圖描繪裱裝而成之副圖，此

類地籍圖使用迄今已百餘年，折損

、破舊、比例尺過小，已不敷實際

使用之需；且目前之測量儀器與日

治時期亦不可同日而語；復以日據

時期土地複丈管理及光復後臺灣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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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訂定之「土地建物複丈規則」

（已於 71 年廢止）規定，於面積

計算容許有 2％公差，並在公差範

圍內可以配賦方式處理，以致於早

期地籍測量結果實難謂無測量技問

題隱藏其中（註 9）。因此，在尚

未及時辦理地籍圖重測區域而按舊

地籍圖辦理之地籍測量，因潛藏有

測量錯誤或未能適時發現圖地不符

之風險，以致於時有造成後續私人

間或政府與人民間爭執之情事，加

以地政事務所因屬基層地政機關，

囿於人力、物力等資源之限制（註

10），其辦理地籍測量亦有其侷限

性，不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於受

法院囑託辦理鑑測時，因擁有較豐

沛人力物力資源而得以擴大檢測，

從而基層地政機關辦理地籍測量發

生錯誤者，除明顯係屬應注意而未

注意者之外，尚不宜一味苛責測量

人員。然鑑於人民所信賴之地籍測

量成果，其正確與否攸關人民財產

權保障至鉅，則地籍測量錯誤縱係

源自上開因素致人民權利受有損害

者，地政機關仍應概括承受過失責

任，給予被害人民獲得應有賠償之

機會，否則人民財產權即無法獲得

有效保障；倘地政機關憑藉其測量

技術與資源，動輒要求缺乏地籍測

量專業技術與資源之被害人民負舉

證責任，否則即拒絕其所提國家賠

償之請求，致使其無端承受錯誤行

政行為之後果而求助無門，即與前

揭財產權保障及國家賠償等相關規

定意旨未符。  

(三) 查本案中壢地政事務所於 87 年 2

月 16 日辦理重測前崙坪段 337－

17 地號等土地鑑界複丈及實地埋

設木樁，並非正確無誤；嗣陳訴人

等於上開土地鑑界複丈、釘樁完成

後，續於該等土地上興建 726 建號

等 12 棟連棟建物，惟該所嗣於 87

年 11 月 24 日「實地」辦理上開建

物完工後之建物測量時，竟又未能

及時發現越界建築情事，致本案陳

訴人等原起造人及後續購屋人等善

意第三人之權益受損至鉅，並飽受

訟累，均已如前述。然查陳訴人嗣

於本案確認界址及拆屋還地之訴敗

訴後，因面臨進退無路之無奈窘境

，乃以本案建物越界建築係中壢地

政事務所 87 年鑑界錯誤所致為由

，依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

於 98 年 10 月 19 日請求中壢地政

事務所賠償，惟該所竟未能虛心檢

討疏失，率於 98 年 11 月 12 日拒

絕賠償，並提出拒絕賠償理由略以

：「……查地政機關就人民相互間

因土地界址發生糾紛所為之測量性

質上為一鑑定行為，其於完成鑑定

後發給複丈成果圖，無非（係）鑑

定人員表示土地界址所在之專業上

意見，供為參據而已，必經採為裁

判或行政處分之依據，始生依鑑定

內容變動之法律上效果，是鑑定後

所為之複丈成果圖本身並未對外直

接發生法律效果，僅係事實之說明

，並非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度裁字第 2720 號裁定參照）

，復按簡化建物第一次測量作業要

點第 3 點規定：『於實施建築管理

地區，依法建造完成之建物，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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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帄面圖之繪製，得由開業之建築

師、測量技師、地政士或其他與測

量相關專業技師為繪製人，依使用

執照竣工帄面圖或建照執照設計圖

轉繪建物各權利範圍。』、同要點

第 5 點規定：『於實施建築管理地

區，依法建造完成之建物，其建物

位置圖之繪製，得由開業之建築師

、測量技師、地政士或其他與測量

相關專業技師為繪製人，依使用執

照竣工帄面圖之地籍配置圖轉繪建

物之。但建物位置涉及越界爭議者

，應由申請人依測量法規辦理。』

是以，本案地政機關依建管單位核

發之使用執照竣工帄面圖轉繪建物

各權利範圍，並非由於本所公務人

員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

或過失不法侵害請求權人所生之損

害；亦非本所公務員怠於職務所致

之損害（註 11）。即請求權人主

張之損害發生原因，與本所公務員

依法執行職務之間，並無相當因果

關係」云云。  

(四) 嗣陳訴人於 99 年間提起國家賠償

之訴，然中壢地政事務所除仍執前

詞置辯之外，更主張：「337－17

地號與鄰地 337－3 地號土地界址

，並未因上開鑑界結果產生異動，

地籍線亦無變動，系爭土地登記與

地籍圖面積亦相符合，是其鑑界結

果，不會造成原告土地所有權受有

損失。又原告於 87 年 2 月 16 日鑑

界完後，同年 3 月 5 日開始興建房

屋，開工時間距鑑界已有半個多月

，現場界樁是否遭移動，或原告是

否確實依界址施工，均有疑義，且

工程距今已逾 10 餘年，實無法比

對現場位置有誤。原告既主張房屋

越界建築係其鑑界錯誤所致，依法

自應負舉證責任。」、「另系爭土

地為日據時期圖解法辦理測量之圖

解地籍圖，因年代久遠，且原地籍

圖之精度欠佳，故僅能依圖解法施

測四周之現況，並以透明紙套繪地

籍圖鑑界，故測量結果會依測量員

個人套圖見解不同而異，測量人員

並無故意或過失等情。」（註 12） 

(五) 揆諸上開中壢地政事務所舉拒絕賠

償之理由，顯係似是而非之卸責之

詞；其刻意強調土地複丈圖及地籍

圖地籍線並無變動，無非係詴圖掩

飾其實地鑑釘樁位錯誤之疏失；又

果真地政機關所為土地鑑界等複丈

結果僅供參考，則人民向地政機關

申請鑑界等複丈測量，所為何來？

現行土地測量、登記等地籍管理制

度又如何能受人民信賴？凡此均是

足以印證該所拒絕賠償缺乏正當之

理由。  

(六) 綜上，基層地政機關因早期囿於人

力、物力資源等限制，於辦理地籍

測量業務原有其侷限性，加以如係

在未能及時辦理地籍圖重測區域而

以舊地籍圖辦理測量，亦潛藏有測

量錯誤或未能適時發現圖地不符之

風險，從而如發生地籍測量錯誤情

形，除明顯係屬應注意而未注意者

之外，尚不宜一味苛責測量人員，

然鑑於人民所信賴之地籍測量成果

，其正確與否攸關人民財產權保障

至鉅，則地籍測量錯誤縱係源自上

開因素致人民權利受有損害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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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仍應概括承受過失責任，給

予被害人民獲得應有賠償之機會。

本案中壢地政事務所刻意以本案「

鑑定後發給複丈成果圖，無非係鑑

定人員表示土地界址所在之專業意

見，供為參據而已」、「土地複丈

圖及地籍圖地籍線並無變動，鑑界

結果不會造成土地所有權受有損失

」、「測量人員辦理圖解法地籍圖

鑑界之測量結果會因測量人員個人

套圖見解不同而異，並無故意或過

失」等理由，詴圖掩飾其實地鑑釘

樁位錯誤之疏失，進而率予拒絕陳

訴人所提國家賠償之請求，致其無

端承受政府機關錯誤行政行為之後

果卻求助無門，財產權益因而嚴重

受損，實與憲法第 15 條及第 24 條

有關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以及人

民就其所受損害有權向國家請求賠

償之規定意旨未符，核有不當。  

綜上所述，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於

87 年間辦理觀音區重測前崙坪段 726

建號等 12 棟連棟建物之基地及建物測

量作業失諸草率，致陳訴人等按法定

程序申請建築並信賴政府之審照及測

量確認無越界建築，且合法登記產權

之 12 棟建物，嗣遭法院於 96 年間判

決越界建築，並續經執行拆除或被迫

以占用地協議分割買賣等方式解決越

界紛爭，因而造成其財產權益嚴重受

損並飽受訟累，核有違失，爰依憲法

第 97 條第 1 項及監察法第 24 條之規

定提案糾正，移送內政部轉飭其確實

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施錦芳、高涌誠、趙永清  

註 1： 內政部 110 年 5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1100262796 號函、桃園地院 110 年 5

月 17 日 1100014714 號函、內政部國

土測繪中心 110 年 5 月 21 日測籍字

第 1101560203 號函、桃園市政府

110 年 5 月 26 日 府 地 測 字 第

1100135748 號函與 110 年 12 月 8 日

府地測字第 1100325964 號函、桃園

市政府地政局 110 年 10 月 14 日桃地

測字第 1100055951 號函及國產署北

區分署 110 年 10 月 18 日台財產北桃

二字第 11036043070 號函參照。  

註 2： 重測前崙坪段 337－4 地號土地（原

面積 1,211 帄方公尺）前於 86 年 10

月 29 日分割登記新增本案 337－17

、337－16、337－5、337－6、337－

7、337－8、337－9、337－10、337

－11、337－12、337－13 及 337－14

地號等 12 筆建築基地以及 337－15

地號土地（分割後，共 14 筆土地）

。陳訴人梁○○原持有上開分割後

14 筆土地之 1/2 權利範圍，嗣於 86

年 12 月 31 日以買賣原因登記取得其

餘 1/2 權利範圍。  

註 3： 代表人：陳訴人梁○○。 

註 4： 鍾員於 80 年至 93 年任中壢地政事務

所測量員、技士；93 年至 97 年任臺

東縣太麻里地政事務所課長（於課長

任內退休）。  

註 5： 據桃園市政府表示，崙坪段土地係沿

用日據時期測繪之地籍圖，因年代久

遠，致圖紙伸縮、破損，加上天然地

形變遷及人為界址變動影響，其圖籍

精度已不符合民眾期待，影響公私財

產權益甚鉅，因此該府乃辦理該地段

地籍圖重測，由中央補助經費並以中

壢地政事務所人力自行辦理，辦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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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自 96 年 10 月中旬至 97 年 12 月，

辦理後崙坪段標示變更為大湖段，惟

因發生界址爭議，故相關土地多係於

100 年至 101 年間完成地籍圖重測之

標示變更登記。  

註 6： 判決主文：「（第１項）原判決關於

駁回上訴人（即梁○○、梁○○）後

開第二項之訴，及原判決主文第九項

關於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

拾萬伍仟陸佰玖拾元，購買上訴人所

有坐落於桃園縣觀音鄉崙坪段二七九

地號如附圖所示二七九（C）、二七

九（D）部分，面積八點一三帄方公

尺之土地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第２項）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

人梁○○應將坐落桃園縣觀音鄉崙坪

段二七九之五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

編號二七九（C）部分，面積一點七

一帄方公尺之滴水部分及如附圖編號

二七九（D）部分，面積六點四二帄

方公尺之房屋主體拆除，並將土地回

復原狀後返還予上訴人。） 

註 7： 楊男當時係本案建物設計監造建築師

事務所業務負責人員。  

註 8： 桃園地院 108 年度國字第 11 號民事

卷宗第 53 頁至第 77 頁。 

註 9：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地籍圖重測

說帖」（https://www.nlsc.gov.tw/News. 

aspx?n=1492&sms=9691 ，瀏覽日期

：111 年 2 月 8 日）。 

註 10： 前揭本案鑑界複丈及建物測量案測

量員鍾○○之陳述參照。 

註 11： 依前述調查意見一所敘，本院經詢

據桃園市政府及所屬中壢地政事務

所相關人員坦承：「彼時適用法令

為內政部 85 年 1 月 10 日台（85）

內地字第 8573141 號函訂頒『簡化

建物第一次測量作業要點』規定，

建物帄面圖及建物面積得依起造人

所附之使用執照及其竣工帄面圖等

資料辦理轉繪計算，建物位置圖則

至實地測繪。中壢地政事務所測量

人員辦理本案之建物……建物位置

圖測繪部分經調閱 87 年建物測量案

所歸檔保存圖資顯示，測量人員確

有至實地就本案建物四至現況範圍

辦理測繪（測量日期：87 年 11 月

24 日），惟並未就地籍與建物關係

予以測繪確認而未發現建物坐落位

置有誤，致生建物第一次測量成果

之位置圖發生錯誤情事。」顯見中

壢地政事務所於當時所述不實。  

註 12： 99 年 11 月 29 日桃園地院 99 年度國

字第 24 號判決參照。  

 

＊＊＊＊＊＊＊＊＊＊＊＊＊＊＊＊＊ 

巡 察 報 告 
＊＊＊＊＊＊＊＊＊＊＊＊＊＊＊＊＊ 

一、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中央機關

巡察報告（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

限公司、海軍艦隊指揮部） 

一、巡察機關：  

(一)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二) 海軍艦隊指揮部  

二、巡察時間：  

111 年 3 月 24 至 25 日（星期四、五）

計 2 日 

三、巡察委員：  

賴鼎銘（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召集人）、

浦忠成、蕭自佑、林文程、郭文東、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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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峻、王麗珍、葉宜津、張菊芳、鴻義

章、王美玉、高涌誠、紀惠容、葉大華

、王榮璋、王帅玲、林郁容等，共計

17 位。 

四、巡察重點：  

(一) 潛艦國造執行現況。  

(二) 康定級巡防艦戰備整備情形。  

(三) 快速佈雷艇戰備整備情形。 

(四) 玉山艦艤裝情形。  

五、巡察紀要：  

監察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為瞭解「潛艦

國造」及「國艦國造」執行現況，由該

會召集人賴鼎銘委員率同監委一行 17

人，於本（111）年 3 月 24 日下午前往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台船），視導「國艦國造」玉山艦艤裝

情形及「潛艦國造」原型艦造艦進度。

本次巡察由國防部常務次長李宗孝、參

事邵維揚（前海發中心主任）及台船董

事長鄭文隆等人陪同，進行現地巡察，

其後並由海軍海發中心進行「潛艦國造

」專案簡報及舉行座談，全程歷經 4 個

半小時結束。  

監委一行下午首先前往玉山艦停泊港區

，聽取玉山艦施工及裝備性能簡報；隨

後監委一行轉往「潛艦國造」專區巡察

，分別視導潛艦船段製造廠房、電裝工

廠、組裝工廠、岸測站及庫房，除看到

「潛艦國造」原型艦施工廠房（工廠）

均已峻工，廠內各項機器設備均已到位

並且開始運作，尤其見到「潛艦國造」

原型艦 6 個船段已陸續完工、庫房備置

原型艦各項裝備等景像，均予在場監委

留下深刻印象，也對潛艦小組及台船專

案人員過去的努力及辛勞表達嘉勉之

意。  

在隨後舉行的座談會中，王美玉委員詢

問有關報載技協相關問題；林文程委員

詢及潛艦自製率以及各國潛艦靜音之比

較；陳景峻委員關切「潛艦國造」工程

進度及裝備技術獲得；浦忠成委員詢問

有關接艦官兵的訓練計劃；王麗珍委員

詢問小型潛艦及潛艦全壽期管理與技術

之引進；紀惠容委員關切女性工程師現

況；葉大華委員詢問我原型艦與各國潛

艦戰力之比較；蕭自佑委員關切中科院

發展魚雷及聲納議題；林郁容委員詢問

台船工會及技協等問題；葉宜津委員詢

及土耳其魚雷誘標解約案；王帅玲委員

肯定潛艦專區廠房建造效率，召集人賴

鼎銘委員則關注我原型艦動力配置、開

發鋰電池以及潛艦泊港等問題；以上均

由海軍及台船人員逐一澄復或説明。 

「潛艦國造」係國軍發展不對稱戰力之

重要節點，該計畫自 105 年推動以來，

深受監委高度重視，監察院國防及情報

委員會及改制後的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曾

三度巡察台船潛艦專區，並責成審計部

進行專案審計。召集人賴鼎銘委員於座

談表示：多年來，我國爭取外國出售潛

艦不可得，考量「潛艦國造」其困難度

及風險性高過以往，本院身為國家最高

監察機關，對於「潛艦國造」原型艦的

造艦品質與施工進度，自當予以關注，

109 年 9 月監委到台船巡察，僅有原型

艦船段第四段完成，這次全部六個船段

已接近完工，殊值肯定；另借鏡俄烏戰

爭，期盼國人同舟共濟，自己的國家自

己救，使「潛艦國造」原型艦能在政府

及台船專案團隊齊心協力下，克服重層

困難，如期如質完工，以不負國人殷殷

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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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會 3 月 25 日赴海軍艦隊指揮部巡察

，在相關將領陪同下，巡察康定級艦及

快速佈雷艇戰備整備情形，除聽取任務

簡報外，並登艦現場視導。 

 

＊＊＊＊＊＊＊＊＊＊＊＊＊＊＊＊＊ 

會 議 紀 錄 
＊＊＊＊＊＊＊＊＊＊＊＊＊＊＊＊＊ 

一、本院司法及獄政委員會第 6 屆第

19 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16 日（星

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帅玲 王美玉 林郁容  

林國明 高涌誠 張菊芳  

郭文東 蔡崇義  

列席委員：王榮璋 王麗珍 林文程  

林盛豐 施錦芳 紀惠容  

范巽綠 浦忠成 陳景峻  

陳 菊 葉大華 葉宜津  

趙永清 蕭自佑 賴振昌  

賴鼎銘 鴻義章 蘇麗瓊 

主  席：林國明  

主任秘書：楊華璇  

紀  錄：李孟純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林國明委員、郭文東委員、張菊芳委員

、蔡崇義委員、王美玉委員、蘇麗瓊委

員、王帅玲委員通案性案件調查研究「

外役監執行績效之探討」期中報告，報

請鑒察。  

決定：准予備查。  

三、關於本會於 111 年上半年針對全院委職

員工辦理國民法官體驗及觀摩案。報請

鑒察。  

決定：准予備查。  

四、法務部函復，據訴，該部矯正署綠島監

獄收容人吳員於 108 年 3 月 6 日，以剪

成長條狀之布條於該監二東舍 80 號房

自戕，該監相關人員執行吳員之醫療、

教化、心理輔導、戒護管理等之相關作

為是否妥適？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相關主管有無善盡監督、管理責任？有

無應檢討之處？該監所戒護管理人員對

吳員自戕當日之戒護勤務、錄影監護作

為是否周全？有無遲延發現、處理不周

責任？有深入調查之必要案之辦理情形

，基於時效，先行函請法務部於文到

14 日內提供資料。報請鑒察。  

決定：准予備查。  

乙、討論事項 

一、蘇麗瓊委員、高涌誠委員調查「據訴，

為臺灣高等法院審理 99 年度上重更（

一）字第 22 號，渠被訴殺人等案件，

未詳查事證，率為不利判決，損及權益

等情案」報告。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修正通過。 

(二)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三)調查案結案。 

(四)調查意見（含案由、處理辦

法、調查委員姓名）上網公

布。 

二、司法院函復，據訴，為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核發 92 年度促字第 57084 號支付命

令，送達程序不合法，據以向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聲請撤銷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

，屢遭歷審法院裁定駁回等情案之查處

情形。提請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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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函請改善案結案，調查案結案。  

三、行政院函復，據悉，原公務員懲戒委員

會前委員長石君於擔任最高法院法官、

庭長、臺灣高等法院院長期間，與尚在

刑事程序審理中之朋友過從甚密，並多

次接受其招待，另司法院所移送石君卷

證中所發見有其他司法官或公務員涉入

部分，是否明顯有據等情案之查處情形

。提請討論案。  

決議：函請行政院，將調查局人員秦君

違反財產申報法部分之查處報告

（或查處經過）、續處情形，連

同佐證文件函送本院。  

四、法務部函復，為臺灣高等法院審理 103

年度重上更（七）字第 16 號渠等被訴

貪污等案件及歷審判決，疑未詳查事證

且濫用自由心證，率予有罪判決，疑涉

有違失等情案之查處情形。提請討論

案。  

決議：(一)影附法務部及臺灣高等檢察

署函，函復陳訴人。  

(二)函請改善案結案，調查案結

案。 

五、臺灣高等檢察署函復，據訴，為臺灣高

等法院審理 103 年度重上更（四）字第

12 號渠被訴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

，對渠擔任前臺北縣政府工務局建造管

理課長職務所經辦之新店安坑棄土場申

請設置案，遽認渠依內政部之相關函釋

及法令規定，同意業者免申請雜項執照

之行為，涉嫌圖利並判決有罪，經提起

上訴，仍遭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1096 號判決駁回確定，認判決涉有不

公等情，究本案確定判決對於陳訴人有

利之事證不予採納，有無判決不載理由

之違背法令情事？認定圖利犯意及事實

，有無違反證據、論理及經驗法則？茲

以本案歷經多次更審，且第一、二審法

院曾為無罪判決，其情為何，是否冤抑

？另是否有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

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應受無罪判

決等再審事由，相關問題容有進一步釐

清之必要等情之查復情形。提請討論

案。  

決議：(一)影附臺灣高等檢察署 111 年

1 月 10 日檢紀昃 109 促請

再 8 字第 1119001207 號函

、最高檢察署 110 年 9 月 2

日台華 110 非 1712 字第

11099112721 號 函 及 該 署

108 年 7 月 22 日台華 108

非 1492 字第 10899095031

號函送陳訴人參考。  

(二)來函併案存查。  

六、法務部矯正署函復，據訴，有關花蓮監

獄未詳細查證，即施以訓誡及扣除累進

處遇並同時註銷學籍等處分，損及權益

等情案之查處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抄核簽意見三（二），函請法務

部矯正署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七、社團法人台灣冤獄帄反協會續訴，其前

於 97 年 9 月間在高雄縣某國小擔任特

殊教育老師時，因對學生涉犯妨害性自

主案件，遭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偵查起訴，嗣後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

院 102 年度侵上更（一）字第 2 號刑事

判決駁回上訴，再經最高法院 102 年度

台上字第 4074 號刑事判決駁回而全案

定讞。惟查，本案偵審程序容有諸多瑕

疵，另受害學生就讀國小出具的性別帄

等委員會調查報告，已涉背離正當行政

程序原則，卻仍成為本案審判證據。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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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學生於警詢供述內容是否有受干擾

？相關精神鑑定結果是否欠缺公正專業

？受害學生就讀國小性別帄等委員會的

組成及評議，有無違反正當程序等情案

。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修正通過。  

(二)抄核簽意見三，函請陳訴人

（社團法人台灣冤獄帄反協

會）研議供參。  

八、陳訴人續訴，受刑人服完法定假釋門檻

之刑期後，若矯正機關認為未達假釋條

件而不予提報，其依據之理由是否具體

明確？有否客觀之審核標準？達假釋形

式門檻之受刑人，未被提報假釋，有否

申復管道？對於目前陳報假釋之方式亦

有淪於形式作業之虞，凡此有否策進作

為，使假釋之審查更為嚴謹有效，更能

輔助教化之功能等情案。提請討論案。  

決議：抄核簽意見三，函復陳訴人。  

九、據施君續訴，有關中研院前院長翁君陳

訴，為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前以

渠 101、102、103 年財產申報不實，分

別裁處罰鍰處分，嗣經該院訴願會先後

為三次撤銷裁罰之決定，渠據以向公懲

會第二次提起再審，卻遭駁回，顯有未

公等情。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抄核簽意見參一、函復陳訴

人。 

(二)本件併案存查。  

十、社團法人監所關注小組來函，據訴，於

假釋期間再犯徒刑以上之罪或違反保護

管束應遵守事項，致遭撤銷假釋，且需

由檢察官指揮執行其殘刑後，始得向原

審法院聲明異議。又因懲治盜匪條例被

判重刑，惟該條例本係「限時法」，於

民國 33 年 4 月 8 日施行 1 年後，需經

行政命令始得延長之；嗣國民政府遲至

34 年 4 月 26 日始命令延長，應已逾期

失效。似此原已失效之法律，至今猶為

受假釋人必須服滿殘刑之根源，是否明

顯不公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等情案。提

請討論案。  

決議：抄核簽意見參、一，函復陳訴人

本院處理情形。  

十一、有關呂君續訴，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

察署等偵辦 319 槍擊事件，草率認定陳

君為 319 槍擊事件之唯一兇手，率為不

起訴處分，涉有違失等情。提請討論

案。  

決議：本案推派委員督導，並授權委員

履勘、約詢、函詢。  

十二、法務部函復，據訴，臺灣基隆地方檢

察署辦理 106 年執沒字第 830 號案件，

未詳予斟酌，逕依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

度上易字第 1267 號判決，執行甲公司

沒收相關事宜，遞經最高法院 106 年度

台非字第 164 號判決撤銷原判決、該公

司聲請發還沒收物後，仍駁回該公司之

聲請，涉有違失疑慮等情案之辦理情形

。提請討論案。  

決議：請法務部就刑事訴訟法之非常上

訴效力範圍及沒收特別程序等修

正草案進度，於半年後續復本院

。來文先行併案存查。  

十三、密不錄由。  

十四、最高法院函復，有關最高法院前院長

鄭君自上任後，數次遭院內法官質疑分

案辦法不明且有不公，而有干預審判權

之疑慮等情案之查處情形。提請討論

案。  

決議：依核簽意見意旨，函請司法院說

明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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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國立清華大學函復，據訴，77 年間

邱君因涉擄人勒贖等案經法院於 100 年

判處死刑定讞；惟該案偵審程序歷經

23 年、最高法院撤銷有罪判決 11 次及

被告羈押至今超過 30 年，不但耗費大

量司法及社會資源，亦使司法公信力備

受質疑。而其主因之一乃為該案重要證

物遺失，致法院無法以直接或客觀證據

認定犯罪者，且未能以現代新科技發掘

真相。為維護人民權利、帄抑冤案，實

有通盤瞭解及調查之必要等情案之查處

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件併案存查；另向臺灣新竹地

方檢察署函調 110 年度偵字第

13633 號不起訴處分偵查卷。 

十六、吳律師續訴，有關原公務員懲戒委員

會前委員長石君於擔任最高法院法官、

庭長、臺灣高等法院院長期間，與尚在

刑事程序審理中之朋友過從甚密，並多

次接受其招待案，起訴請求本院國家賠

償等情。提請討論案。  

決議：抄核提意見（二）、（三），函

復吳律師。副本抄送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影附吳律師函並註記案

號：110 年度國字第 12 號節股

）。 

十七、據續訴，我國刑事制度中之令入勞動

場所強制工作制度，與一般服刑時之工

作內容相當，究其實際運作狀況為何？

是否能達到嚇阻及教化慣竊或組織犯罪

者之目標？法院對符合宣告保安處分要

件之被告，於判決時為強制工作宣告之

比率為何？均有深入調查案。提請討論

案。 

決議：影附陳訴書函請法務部就執行司

法院釋字第 812 號解釋方式（含

配套措施）逕復陳訴人並副知本

院。 

十八、法務部函復，據訴，為陳情人郭男因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侵訴字第

16 號、108 年度審簡字第 130 號等 2 案

，原已依承審法官之意認罪，並與被害

人達成和解，詎渠原獲之緩刑竟遭撤銷

，致渠發監在即，損及權益等情案之查

處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本件復函併卷存查。 

(二)函請改善案結案，調查案結

案。 

散會：上午 11 時 37 分 

 

二、本院司法及獄政、內政及族群委

員會第 6 屆第 18 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16 日（星

期三）上午 11 時 37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帅玲 王美玉 王麗珍  

林文程 林郁容 林國明  

林盛豐 施錦芳 紀惠容  

浦忠成 高涌誠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趙永清  

蔡崇義 蕭自佑 鴻義章 

列席委員：王榮璋 范巽綠 陳 菊  

葉大華 葉宜津 賴振昌  

賴鼎銘 蘇麗瓊  

主  席：林國明  

主任秘書：楊華璇 簡麗雲 

紀  錄：李孟純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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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院函復，據訴，盧姓被告遭控擄人

勒贖被判處死刑確定，直至死刑執行前

仍持續申冤，請本院再請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比對分析本案採擷之指紋，

及向該局調取測謊全卷資料與鑑定人之

學經歷，再予調查釐清，以免冤抑等情

案之查處情形暨陳訴人續訴。提請討論

案。 

決議：(一)蔡崇義委員迴避。  

(二)行政院 111 年 1 月 18 日復

函部分：函請行政院仍就審

核意見二，「判決確定後刑

案證物保管」、「DNA 檢

體或樣本及鑑驗資料」之保

存年限一節，每半年續復法

務部法制作業研議辦理情

形。  

(三)陳訴人 110 年 12 月 20 日續

訴部分：抄核簽意見三，函

復陳訴人。  

二、司法院函復，有關羅姓男子前對 2 名少

女下藥性侵，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9 年

7 月依加重強制性交罪判處羅男 10 年

徒刑確定在案，於審理期間裁定將其交

保，後羅男於交保期間疑涉少女誘拐案

件等情案之查處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件併案存查。  

三、法務部函復，據訴，為臺灣高等法院審

理 89 年度上訴字第 3299 號，其被訴盜

匪案件，疑未踐行法定審理程序，逕以

被害人、證人之陳述、法務部調查局鑑

定測謊結果，認定其強盜被害人之財產

，率撤銷一審無罪判決，改判其有罪，

涉判決違背法令等情。究原判決有無應

調查證據而未予調查情事？是否違反論

理與經驗法則？前揭鑑定結果等事證是

否足以構成聲請再審事由等情案之查處

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件併案存查。  

四、法務部函復，有關監所對於身心障礙收

容人處遇及策進作為等情案之查處情形

。提請討論案。  

決議：函請法務部，就「矯正機關身心

障礙收容人生活適應及特殊需求

之實證研究成果報告」重要研究

結果及建議，落實於矯正機關策

進之規劃及具體作為，並於文到

後 6 個月內逐項說明辦理情形見

復。 

五、法務部函復，據訴，渠因案服刑，法務

部矯正署所屬部分監所處遇不當，侵害

受刑人基本人權，涉有違失等情案之查

處情形暨已先行函復陳訴人乙節。提請

討論案。  

決議：(一)法務部 111 年 1 月 4 日復函

部分：抄核簽意見三，函請

法務部說明對謝員之教化、

輔導與教育暨家庭支持方案

執行成效，併該部 110 年

11 月 9 日 法 授 矯 字 第

11001080820 號函之後續改

善情形一個月內回復憑處。 

(二)法務部 111 年 1 月 11 日復

函部分：1、依核簽意見三

（一）1，考量時效性，先

行以限時掛號影附法務部

111 年 1 月 11 日函予謝君

一節，准予備查。2、依核

簽意見三（一）2，考量時

效性，先行函請法務部詳酌

本案調查意見意旨及本院監

察委員 110 年 10 月 27 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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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中央巡察垂詢事項，

就謝員續訴內容積極妥處，

並將政策規劃辦理情形及結

果正式函復陳訴人，另針對

我國收容人參政權保障等相

關議題通盤研議策進，使受

刑人「改悔向上以回歸社會

」，進而減少爭議事件耗費

行政處置資源一節，准予備

查。3、核簽意見三（二）

及（三）擇期詢問一節，同

意擇期約詢法務部（指派業

管次長）率矯正署署長到院

說明，並請法務部通知所屬

協助謝君視訊出席。  

(三)法務部 111 年 1 月 26 日復

函部分：1、本件併案存查

。2、依核簽意見三（二）

，列表整理本案調查報告通

過後，謝君陳訴之處理、機

關改善歷次來文（文號、要

旨）、本院核簽意見處理情

形等，送調查委員參閱，並

依後續陳訴及來文持續更

新。  

六、內政部函復，據訴，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96 年訴字第 320 號）等歷審法院刑

事判決，審理渠等被訴違反貪污治罪條

例，似未詳查事證，無貪瀆實據，就論

罪科刑；就行收賄合意時間等相關證據

，過度依賴測謊鑑定，而忽略證據及論

理經驗等刑事訴訟法原則。並對本案都

市計畫法相關條文，以及都市計畫委員

會委員職權，涉有不當適用等情案之查

處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抄核簽意見三（一），函請內政

部自行列管，免再函復本院。  

七、據陳君續訴，最高法院審理 107 年度台

上字第 218 號，其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案件，對於曾姓證人係遭警方以不正

方法取供，未予詳查，且警詢過程未全

程錄音錄影，詎認曾君證詞具證據能力

，涉判決違背法令等情。提請討論案。  

決議：依核簽意見三意旨，函復陳訴

人。  

八、行政院函復，現行兒少保護工作以社政

機關為主體，司法機關為輔之處理方式

，致社工人員在欠缺司法、醫療專業知

能及社會資源網絡下，兒童受虐致死傷

案件仍時有所聞等情案之查處情形。提

請討論案。  

決議：(一)函請行政院，請自行追蹤列

管「教育人員兒童及少年保

護工作手冊」修訂情形，免

再函復本院。 

(二)函請改善案結案、調查案結

案。 

散會：上午 11 時 40 分 

 

三、本院司法及獄政、外交及國防委

員會第 6 屆第 4 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16 日（星

期三）上午 11 時 40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帅玲 王美玉 林文程  

林郁容 林國明 施錦芳  

紀惠容 浦忠成 高涌誠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蔡崇義 賴振昌 賴鼎銘  

蘇麗瓊  

列席委員：王榮璋 王麗珍 林盛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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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巽綠 陳 菊 葉大華  

葉宜津 趙永清 蕭自佑  

鴻義章  

主  席：林國明  

主任秘書：楊華璇 王 銑 

紀  錄：李孟純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法務部函復，有關據審計部 107 年度中

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司法院為保障

人權，修訂刑事補償法等相關規定據以

辦理刑事補償事宜，惟部分法院未依規

定設置刑事補償事件求償審查委員會，

或雖設置惟社會公正人士委員人數不符

規定標準；又刑事補償案件多未依限辦

理、求償作業相關管控措施未盡周妥、

相關資訊公開程度尚有不足等情案之辦

理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抄核簽意見三「尚待有關機關續

為改善部分」，函請法務部檢討

辦理見復。  

散會：上午 11 時 41 分 

 

四、本院司法及獄政、社會福利及衛

生環境委員會第 6 屆第 3 次聯席

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16 日（星

期三）上午 11 時 45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帅玲 王美玉 田秋堇  

林郁容 林國明 紀惠容  

高涌誠 張菊芳 郭文東  

葉大華 葉宜津 趙永清  

蔡崇義 蕭自佑 鴻義章  

蘇麗瓊  

列席委員：王榮璋 王麗珍 林文程  

林盛豐 施錦芳 范巽綠  

浦忠成 陳景峻 陳 菊  

賴振昌 賴鼎銘  

主  席：林國明  

主任秘書：楊華璇 鄭旭浩 

紀  錄：李孟純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監察業務處移來，屏東縣東港籍漁船「

穩鵬號」海上喋血事件擬併 110 司調

43 案及請調凱旋醫院鑑定報告等情。

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本件併 110 司調 43 案。 

(二)函請凱旋醫院提供鑑定報告

供參。  

散會：上午 11 時 47 分 

 

五、本院司法及獄政、交通及採購委

員會第 6 屆第 8 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16 日（星

期三）上午 11 時 41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帅玲 王美玉 王麗珍  

林郁容 林國明 范巽綠  

高涌誠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葉宜津 蔡崇義  

賴鼎銘  

列席委員：王榮璋 林文程 林盛豐  

施錦芳 紀惠容 浦忠成  

陳 菊 葉大華 趙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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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自佑 賴振昌 鴻義章  

蘇麗瓊  

主  席：林國明  

主任秘書：楊華璇 黃進興 

紀  錄：李孟純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最高檢察署函復，據訴，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283 號判決，鄭姓被告

被訴業務過失致人於死案，於第一、二

審法院審理過程中，關於「結構設計有

無低估靜載重」之爭議，法院據以判刑

所認定之鑑定報告等科學證據，似因有

誤，致法院疑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

查。究實情為何？有無判決違背法令致

人民受冤之情事？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

之查處情形，暨陳訴人委託羅律師等申

請閱覽、抄錄、複製本案全卷。提請討

論案。  

決議：(一)陳訴人 111 年 1 月 7 日申請

閱卷部分：函復陳訴人同意

所請閱覽、抄錄、複製本案

全卷資料。  

(二)最高檢察署 111 年 1 月 11

日復函部分：併案存查。 

散會：上午 11 時 43 分 

 

六、本院司法及獄政、內政及族群、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6 屆第 6 次

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16 日（星

期三）上午 11 時 43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帅玲 王美玉 王麗珍  

林文程 林郁容 林國明  

林盛豐 施錦芳 紀惠容  

范巽綠 浦忠成 高涌誠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葉大華 趙永清 蔡崇義  

蕭自佑 賴振昌 賴鼎銘  

鴻義章 蘇麗瓊  

列席委員：王榮璋 陳 菊 葉宜津  

主  席：林國明  

主任秘書：楊華璇 簡麗雲 李 昀  

紀  錄：李孟純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臺灣高等檢察署函復，據訴，臺灣高等

法院臺中分院審理 103 年度侵上訴字第

197 號渠被訴妨害性自主案件，就驗傷

診斷程序等事證均未詳查，竟撤銷第一

審判決，改判有罪，陳情帄反等情案之

查處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併案存查。  

散會：上午 11 時 44 分 

 

七、本院司法及獄政、內政及族群、

財政及經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第 6 屆第 5 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16 日（星

期三）上午 11 時 44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帅玲 王美玉 王榮璋  

王麗珍 田秋堇 林文程  

林郁容 林國明 林盛豐  

施錦芳 紀惠容 范巽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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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忠成 高涌誠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葉大華  

葉宜津 趙永清 蔡崇義  

蕭自佑 賴振昌 賴鼎銘  

鴻義章 蘇麗瓊  

列席委員：陳 菊  

主  席：林國明  

主任秘書：楊華璇 簡麗雲 吳裕湘  

李 昀  

紀  錄：李孟純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密不錄由。  

散會：上午 11 時 45 分 

 

＊＊＊＊＊＊＊＊＊＊＊＊＊＊＊＊＊ 

工 作 報 導 
＊＊＊＊＊＊＊＊＊＊＊＊＊＊＊＊＊ 

一、111 年 1 月至 3 月份監察權行使情形統計表 

項目 

月份 

收受人民書狀  

（件）  
監察委員調查  提案糾正  提案彈劾  提案糾舉  

1 月 1,128 12 2 - - 

2 月 856 5 5 - - 

3 月 1,325 15 10 4 - 

合計 3,309 32 17 4 - 

 

二、111 年 3 月份糾正案件一覽表  

編號 案由摘要  審查委員會  辦理情形  

1 

嘉義市政府辦理該市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原先以人力

及經驗不足為由，將污水處理廠委託內政部營建署代

辦，惟於 105 年 7 月間終止代辦，該府收回改採統包方

式辦理，致設計廠商已完成之基本設計、細部設計之成

果及費用共計 813 萬餘元，因統包廠商設計污水處理方

式不同，無法接續使用而形同虛擲；且改採統包用意在

於縮短建置時程，惟該府耗時 5 個月餘始完成統包設計

審查作業，未能發揮統包效益；又該府辦理污水下水道

分支管網及用戶接管共分 9 標，從第 1 標開始，即因未

詳實評估而延宕、第 2 標至第 3 標亦因未先擬訂整體計

內政及族群委

員會第 6 屆第

21 次會議 

111 年 3 月 24

日以院台內字

第 1111930117

號函行政院轉

飭所屬確實檢

討改善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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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摘要  審查委員會  辦理情形  

畫之標準圖說與通用規範，而接續延宕，各標完工日均

較原訂目標落後 2 年 8 個月至 3 年 1 個月不等，且連帶

影響第 4 標至第 9 標之進度，迄本院調查之 111 年 1 月

止，僅完成 4,241 戶接管，未達成原有接管 15,000 戶之

目標，且結算耗資 4 億 9,552 萬餘元興建之水資源回收中

心，每日處理量為 2,267.7 噸，僅達契約處理量每日 1 萬

2 千噸的 18.9％，未能有效發揮應有效能，確有怠失。  

2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為求查緝績效，任由員警違

反勤務紀律，在該分局自行劃定之「治安熱點（區）」

隨機盤查民眾，又未落實教育訓練，導致少數員警僅憑

個別主觀判斷，在欠缺合理懷疑之狀況下，任意攔查民

眾；且留置及詢問現行犯期間，對其一律施用手銬及腳

銬，不當侵害人民自由權利，確有違失。  

內政及族群委

員會第 6 屆第

21 次會議 

111 年 3 月 22

日以院台內字

第 1111930097

號函內政部轉

飭所屬確實檢

討改善見復  

3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局接連於民國（下同）108 及 109 年

因人為疏失發生 2 起直升機重落地與墜機事故，造成直

升機妥善率低落，而壓縮定期保修期程及增加支援調度

頻率之情事，有失執行與支援救災、救難、救護、觀測

偵巡及運輸等業務職掌之責；編號 NA-109 直升機於 108

年 6 月間發生「重落地」之情事，係因副駕駛操作經驗

不足，未能防範過大下降率及過低空速致落地偏重所

致，需高達 1 千 6 百餘萬元評估維修費用，檢修期間超

過 1 年，且遭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檢送「疑似飛航

事故之通報及改善建議落實應注意事項」，顯有失訓練

不得逸出安全規範之實；NA-103 直升機於 109 年 4 月間

發生墜機事故，係主駕駛對尾旋翼失效之特性及完整操

作程序認知不足，未遵守操作程序所致，且有諸多違反

飛行紀律情事，致後續該機予以封存不予修復之重大損

失，顯有違飛行專業與紀律，皆核有重大違失。  

內政及族群委

員會第 6 屆第

21 次會議 

111 年 3 月 24

日以院台內字

第 1111930129

號函內政部轉

飭所屬確實檢

討改善見復  

4 

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於 87 年間辦理觀音區重測前崙坪

段 726 建號等 12 棟連棟建物之基地及建物測量作業失諸

草率，致陳訴人等按法定程序申請建築並信賴政府之審

照及測量確認無越界建築，且合法登記產權之 12 棟建

物，嗣遭法院於 96 年間判決越界建築，並續經執行拆除

或被迫以占用地協議分割買賣等方式解決越界紛爭，因

內政及族群、

財政及經濟委

員會第 6 屆第

21 次聯席會

議 

111 年 3 月 29

日以院台內字

第 1111930131

號函內政部轉

飭該所確實檢

討改善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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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摘要  審查委員會  辦理情形  

而造成其財產權益嚴重受損並飽受訟累，確有違失。  

5 

金門縣印尼籍移工 F 女姊姊於民國 110 年 7 月 10 日向勞

動部 1955 勞工諮詢申訴專線申訴 F 女遭受性騷擾、仲介

不當對待、被雇主指派從事許可外工作、扣留證件、仲

介要求支付買工費等至少 5 項申訴，然金門縣政府社會

處卻漠視 F 女有反映遭受性騷擾情事，未依性騷擾及相

關法令處理；且該府社會處於同年月 12 日收案後，同日

逕自通知仲介出面處理，嚴重輕忽所申訴內容已涉有仲

介不當對待情事。另，F 女向金門縣警察局金湖分局員警

出示其遭受性騷擾之蒐證影片，然在警詢過程中，發生

該府及仲介公司人員稱已找到新雇主且須立即決定是否

接受，接受後就不要再打電話進行申訴等情，使 F 女處

於強大的身心壓力而不得不為之抉擇。且該府警察局迄

110 年 8 月 2 日本案調查時，才將全案以適用性別工作帄

等法移請金門縣政府社會處續為調查。金門縣政府至本

院約詢時，仍堅稱 F 女只是希望轉換雇主，未探詢 F 女

轉換雇主之真意、未依職權進行調查，即以 F 女轉換工

作為由逕予結案，嚴重忽視移工權益，確有怠失。  

社會福利及衛

生環境、內政

及族群委員會

第 6 屆第 8 次

聯席會議  

111 年 3 月 23

日以院台社字

第 1114330093

號函行政院轉

飭所屬確實檢

討改善見復  

6 

臺中市政府管轄之豐原區體育館 110 年 4 月 21 日發生臺

中市體育總會柔道委員會常務委員何姓教練，在柔道教

學過程中涉及過度訓練及欺凌行為，多次重摔初學柔道

之 7 歲黃童重傷致死，本案係「兒童權利公約」於我國

施行以來，所發生因柔道教練過度訓練及欺凌行為直接

剝奪兒童生存及發展權利之憾事。本案臺中市政府本應

負有所轄公有場館之安全監督責任，然於事前長期缺乏

實質安全評估及審查，事後缺乏跨機關檢討，簡化本案

為學生自願參與校外運動，推諉責任予教練個人行為，

欲免除政府對公有場館之監督權責；教育部體育署長期

怠忽建立技擊運動訓練館設置申請及審查程序，導致坊

間場館設置及管理無所依循，於 110 年 6 月 9 日訂定發

布「技擊運動訓練館設置及輔導要點」後輔導執行情形

不彰，無法落實保障權益初衷。臺中市政府、教育部體

育署確有違失。  

社會福利及衛

生環境、教育

及文化委員會

第 6 屆第 8 次

聯席會議  

111 年 3 月 22

日以院台社字

第 1114330097

號函行政院轉

飭所屬確實檢

討改善見復  

7 經濟部所屬中央地質調查所對於已公告 36 處活動斷層之 財政及經濟、 111 年 3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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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摘要  審查委員會  辦理情形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近 3 年劃設進度，每年僅增加 1

處，截至 110 年 12 月止僅公告 20 處活動斷層地質敏感

區，尚餘 16 處未完成調查與公告等作業，進度緩慢。又

以，該部地調所近 3 年預算不增反減，顯然對於國家重

要基礎地質資料未予重視，遑論落實防災管理之超前部

署。另，該部 99 年 5 月 10 日公告我國第 3 版「33 條活

動斷層分布圖（比例尺為五十萬分之一）」以來，對於

學術界多年來陸續發現 33 條之外的新活動斷層未予重

視，自本院啟動調查後，該部方才啟動相關地質調查研

究，過程顯有怠失。  

內政及族群委

員會第 6 屆第

19 次聯席會

議 

日以院台財字

第 1112230062

號函行政院轉

飭所屬確實檢

討改善見復  

8 

「工廠管理輔導法」已於 108 年 7 月 24 日第三度修正，

並於 109 年 3 月 20 日施行，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對於 105 年 5 月 20 日以後新建農地違章工廠即報即

拆之「止血線」。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106 年及 108

年 4 月 15 日清查法定農業用地既存「疑似工廠」占地由

約 1 萬 4 千公頃大幅增加至 1 萬 8,417 公頃，然查經濟部

中部辦公室截至 111 年 1 月 1 日統計資料，該部納入優

先查報名單共 1,700 家，復經勘查確屬（新增）未登記工

廠計 185 家，其中停止供水供電者 15 家、拆除者僅 6

家，確實執行斷水斷電、即報即拆者僅占少數，顯見不

肖業者心存僥倖仍在搶建，違章工廠於農地上仍有蔓延

之勢。該法修正後增訂經濟部對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執行情形負有督導之責，然而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有執法力道不足或怠於執行者，該部卻未能督導

地方主管機關盤點清查提報，又未能提出落實「即報即

拆」之有效方案，以致舊有數萬農地違章工廠尚未解

決，而新建農地違章工廠仍持續蔓延，對農安、食安危

害狀況難以止血，核有違失。  

財政及經濟、

內政及族群委

員會第 6 屆第

19 次聯席會

議 

111 年 4 月 12

日以院台財字

第 1112230066

號函行政院轉

飭所屬確實檢

討改善見復  

9 

國立臺灣大學未建立校內各研究倫理審查會間之橫向聯

繫及勾稽機制，管理程序闕漏不周；該校行為與社會科

學研究倫理委員對於案關計畫未能核實審查，盡以信賴

提案申請書內容及申請人為由，有失審查權責。彰化縣

衛生局對於案關計畫之血清抗體調查作業屬性及依據未

明情況下，隨即於 2 個月時間內，採集縣內 6,260 人血

教育及文化、

內政及族群委

員會第 6 屆第

18 次聯席會

議 

111 年 3 月 15

日以院台教字

第 1112430071

號函行政院轉

飭所屬確實檢

討改善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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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摘要  審查委員會  辦理情形  

液，所為顯過於草率；該局另要求無症狀的居家檢疫者

於檢疫期間外出赴指定醫院進行採檢，違反禁止外出之

規定；彰化縣政府藉由尊重專業說詞，規避監管該局之

責任，且事後不思檢討仍強辯無疏失，均有違失。  

10 

苗栗縣南庄鄉公所辦理中港溪高灘地遊憩環境營造計

畫，未事先協調解決工程施作聯外便道及適時申請取得

河川公地使用許可，致延誤工程施作期程；且擅自辦理

工程變更設計，造成多項攸關營運的必要基礎設施無法

興建；又未妥編徵購聯外道路預算，使完工設施無對外

通行的道路，均有違失。 

交通及採購委

員會第 6 屆第

20 次會議 

111 年 3 月 14

日以院台交字

第 1112530059

號函行政院轉

飭苗栗縣政府

督促所屬確實

檢討改善見復  

 

三、111 年 3 月份彈劾案件一覽表  

案號 
被彈劾人  

案由 
懲戒機關  

裁判情形  

姓名 職別 

111 年

劾字第

1 號 

羅榮乾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

官，已於民國 109 年

9 月 14 日退休。 

被彈劾人羅榮乾自 87 年 10 月至 105 年

7 月間，於任職檢察機關期間，與涉訟

當事人翁茂鍾有不當接觸討論涉訟案

件，且長期與其飲宴聚會，收受饋贈等

情事，並陪同翁茂鍾拜訪某些領域的高

階主管人員，有損檢察官之公正、廉潔

形象，事證明確，核有重大違失。  

尚未裁判。  

111 年

劾字第

2 號 

曾帄杉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

院法官；已於民國

104 年 1 月 12 日退

休。 

被彈劾人曾帄杉自 86 年 6 月起至 102 年

12 月止之期間內，先後擔任臺灣高等法

院臺南分院法官兼庭長、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及臺南分院法官，任職期間與

涉訟當事人翁茂鍾討論其所涉案件，提

供法律意見，且與涉訟當事人翁茂鍾飲

宴、聚會，並接受翁茂鍾給予其本人、

家人及友人各類幫助，及收受翁茂鍾餽

贈之襯衫及保健保養品，與涉訟當事人

尚未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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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被彈劾人  

案由 
懲戒機關  

裁判情形  

姓名 職別 

有不當接觸往來等情。以上各節，均有

損法官之獨立、公正、中立、廉潔、正

直形象及法官職位尊嚴與職務信任，事

證明確，核有重大違失。 

111 年

劾字第

3 號 

楊文昇  外交部駐外館長，簡

任第 13 職等；現任

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

會公使回部辦事。  

外交部公使楊文昇於駐外期間紊亂長官

部屬秩序，言行失檢，敗壞官箴，嚴重

影響公務員形象與政府聲譽，核有重大

違失。  

尚未裁判。  

111 年

劾字第

4 號 

喬建中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專門委員簡任第 11

職等（現任簡任視

察，自 110 年 8 月

27 日停職迄今）。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專門委員喬建中

110 年 5 月 15 日至 16 日帶團途經玉山

國家公園杜鵑營地，任令隊員違法就地

砍伐、取柴及生火，釀成延燒 12 天、近

80 公頃林地之重大森林火災，觸犯森林

法刑責於先，案發後更隱瞞生火事實，

以踢倒爐火為脫詞推諉卸責於后，違反

公務員誠實謹慎義務，嚴重敗壞國家文

官及政府形象。  

尚未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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